服务内容 ：

1、经营者行为接受万年县交通管理大队的监督和指导，加强从业人员管理，统一着装，提高服务质量。

2、在万年县有专用封闭式停车场，场地面积不得少于1800平方米，交通便利。

3、停车场24小时值班值勤，清拖人员必须坚守岗位，做到随叫随到(接甲方清拖通知后，城区白天15分钟，夜间20分钟必须赶赴现场；郊区和乡下根据实际距离);出车人员在出车前及到达现场后必须向指挥中心报备，在日常工作中必须保证至少2辆拖车处于可用状态。确保施救清障快速联动及车辆安全。

4、大小专业清障、施救车辆至少2辆及车辆应喷涂“清障车”字样。

5、具备2名应急救援人员

6、具备驾驶人要求 A1驾驶资质1人 ，A2 驾驶资质不少于1人，C1以上驾驶资质至少2 人 。

7、保证被施救车辆的安全，按要求做好《事故车辆进出登记》、《违法车辆进出登记》的记录工作，开具放车单据后方能放行，并做好登记。对停放在停车场地内的车辆要做好防火、防盗等保管工作。确保停车场内停放车辆及车内财物的安全，保证停车场内整齐有序。

8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文件要求，不得向当事人收取相关施救、停车等费用；开具放车单据后，当事人未按时领车的，应确保车辆及车上财物安全且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9、在施救，拖移、清障，保管作业过程中：对因管理过失和人为破坏造成的车辆及其附属品损坏、灭失的，经营者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10、停车场必须安装监控设备，监控设备能够覆盖整个停车场，并全天候摄像，录像资料按期(月)下载保存，录像可以保存30天以上。

